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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申报类别及条件

（一）创业入库培育。当年度首shou次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带团队来（回）宜自主创业的科技人
才可申请创业入库培育，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申报人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其中境外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

在所创办企业中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或执行董事等职务。

申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2周岁（1968年1月1日后出生）。

申报人所创办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元，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制造或技术服务等领域。

（二）创业初创培育。在创业入库培育企业中遴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市场开发前景
广阔，具备培育潜力的初期创业人才项目，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人应于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引进到我市，并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有3年以上（具有博士学位的有1年以上）在国内外知zhi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岗位工作经
历，并取得较突出业绩。

2．申报人或初创企业拥有与创业项目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

3．初创企业中有技术研发、经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核心团队成员。

4．申报人注册资金实缴100万元（含）以上。

5．初创企业正常运行，有固定的办公、研发、生产场地；有2名以上非股东（全职员工股权激励的除外
）的员工缴纳社保；有实现产业化生产的必要固定资产投入等保障企业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



（三）科技创业人才。能够引领我市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提升改造，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带
团队来宜自主创业的人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人年龄不超过54周岁（1966年1月1日后出生），应于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引进到
我市，并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取得硕士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有5年以上（博士有2年以上）在国内外知zhi名企业、高校、
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从事研发、技术技能等岗位工作经历，并取得较突出业绩，其中境外学历学位需提
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2000年1月1日之前获得学位的除外）。

3. 申报人应为创办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或执行董事等职务，不包括监事，同时已
在工商信息系统中备案。

4．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拥有一支技术研发、经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核心成员的创业团队。

5．自然人直接出资的，申报人在创办企业的实收资本中货币出资不低于150万元人民币（截止申报前已
实缴），且本人已实缴货币出资在企业注册资本中占比不少于30%（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元的放宽至不低
于20%）或是自然人第di一大股东（在注册资本中认缴金额zui大且实收资本中实缴金额zui大）。入选后
至考核验收结束，个人实际出资金额不得减少。

非本人直接出资而以持股公司出资的，通过一个层级计算（对于上级持股公司均在境外注册，可放宽至
两个层级），申报人在申报企业折算实缴货币（申报人在持股公司的股权占比×持股公司在申报单位的
货币出资×50%）出资不少于150万元（截止申报前已实缴），占股（申报人在持股公司的股权占比×持
股公司在申报单位的股权占比）不少于30%（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元的放宽至不少于20%）。入选后至考
核验收结束，申报人实际出资金额不得减少。

不认可代持股关系（外籍人才可由配偶代持；如果外籍人才的配偶同为外籍，也可由外籍人才的中国籍
父母或子女代持。上述特殊情况代持的，须提供双方关系证明、股权代持公证书）。

6．所创办企业正常运行，有固定的办公、研发、生产场地；在申报前已有2人及以上非股东（全职员工
股权激励的除外）的员工缴纳社保；有实现产业化生产的必要固定资产投入；有与项目产品密切相关的
自主知识产权。

优先支持:所办企业税收、社保、就业贡献大的人才，已获得社会资本投入的人才。

（四）科技创新人才。由我市企业从市外引进，具有重大技术创新成果，能够领衔重大研发项目，解决
核心技术难题，产生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人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人年龄不超过54周岁（1966年1月1日后出生），应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引进到
我市。

2．取得博士学历学位或正高职称，有2年以上在国内外知zhi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从事研
发、技术技能等岗位工作经历，其中境外学历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2000年1月1日
之前获得学位的除外）。

3．未从国内高校院所离职的，需有派出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同意其“服务工作三年以上”证明（高校二级
学院或系、研究所出具的证明无效）；从境外引进的人才须全职引进。

4．来宜后为企业创造显著的创新成果，成绩突出。参与企业至少1项与项目密切相关的核心自主知识产
权申请或作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承担过至少1项市级及以上科技和人才计划项目。



5．本人在企业担任重要研发或管理岗位，与申报企业签订不少于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本人从到宜兴工
作次月起，申报单位给予申报人薪酬月均不低于2万元，以申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和薪酬
发放证明为准，且个税缴纳连续不间断，工资发放提供银行流水。

6．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由国家、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创办；

上市企业（含新三板挂牌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农业科技型企业、软件企业、动漫企业；

建有市级及以上科技和人才创新平台；

上一年度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

优先支持:企业高薪聘用和全职引进的人才。

（五）创新创业领ling军团队。在我市新兴产业发展中急需紧缺的，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来宜创新创
业，由国家、省级重点人才计划入选者或相同层次的海内外领ling军人才领衔的团队。团队由1名领ling军
人才、2名以上核心成员组成，成员间专zhuan业结构合理，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团队至少配有1名35周
岁以下青年人才。

领ling军人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近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列前2名）或二等奖（首位）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列前2名）、中国专利金奖（列前2名，须为专利发明人及设计人）、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列前2名）、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主要骨干（列前3名）。

（2）国家或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专项主要承担人（列前3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国guo家级工程中
心（工程实验室）主要骨干（列前3名），省级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核心骨干（列前2名）。

（3）省软件、互联网专项重大项目主要承担人（列前3名），省软件企业技术中心、省企业联合研发创
新中心核心骨干（均列前3名），“i创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以上项目主要负责人，江苏省互
联网风云/新锐企业负责人或风云/新锐人物获得者。

（4）中国服务外包杰出人物奖、省服务外包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5）近5年，在Nature、Science、Cell或所在专zhuan业领域影响因子30以上的著zhu名科技期刊发表论文
的第di一作者（含与第di一作者具有同等贡献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

（6）担任过国际著zhu名学术组织高gao级成员（fellow）。

（7）担任过世界知zhi名大学教授、副教授。

（8）近5年，拥有国际发明专利或国内发明专利，且年营业收入5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2000万元
人民币以上的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或首席技术官。

（9）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2. 创业领ling军团队，除领ling军人才须符合科技创业人才条件外，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团队成员年龄不超过54周岁（1966年1月1日后出生），应于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引
进到我市。

（2）团队已在宜兴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且注册年限在1年以上、4年以内（生物医药等
产业放宽至5年以内），团队领ling军人才实缴货币出资在申报企业注册资本中占比不少于30%（注册资
本超过2000万元的放宽至不少于20%）或为自然人第di一大股东（在注册资本中认缴金额zui大且实收资本
中实缴金额zui大），且个人到位货币出资不低于200万元。每位团队成员在申报企业的实收资本中货币出
资不低于100万元。入选后至考核验收结束，团队成员实际货币出资额不得减少。

非本人直接出资而以持股公司出资的，通过一个层级计算（对于上级持股公司均在境外注册，可放宽至
两个层级），团队领ling军人才在申报企业折算实缴货币（申报人在持股公司的股权占比×持股公司在申
报单位的货币出资×50%）出资不少于200万元（截止申报前已实缴），占股（申报人在持股公司的股权
占比×持股公司在申报单位的股权占比）不少于30%（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元的放宽至不少于20%）。入
选后至考核验收结束，团队成员实际出资金额不得减少。

（3）团队成员应取得博士学位或正高职称（高端软件和服务外包领域可适当放宽），有5年以上（博士
有2年以上）在国内外知zhi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从事研发、技术技能等岗位工作经历，
并取得较突出业绩，其中境外学历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2000年1月1日之前获得学
位的除外）。

（4）团队成员中有1人应为申报企业的法人代表，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职务。

（5）申报单位项目总投入1000万元以上，前期实际投入资金300万元以上。

3. 创新领ling军团队，除领ling军人才须符合科技创新人才条件外，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团队成员年龄不超过54周岁（1966年1月1日后出生），应于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引
进到我市。未从国内高校院所离职的，需有派出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同意其“服务工作三年以上”证明（
高校二级学院或系、研究所出具的证明无效）；从境外引进的人才须全职引进。

（2）团队成员应取得博士学位或正高职称（高端软件和服务外包领域可适当放宽），均与依托单位签订
正式聘用（劳动）合同，核心团队成员须在宜缴纳个税或参加社保。有5年以上（博士有2年以上）在国
内外知zhi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从事研发或管理等工作经历，并取得较突出业绩，其中境
外学历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2000年1月1日之前获得学位的除外）。

（3）团队领ling军人才担任首席技术官、引进单位研发机构主要负责人、关键研发项目主持人及以上职
务。

（4）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软硬件条件和充足的研发经费投入，创新领ling军团队引进后，申
报单位配套用于引进人才科研和技术成果转化的自筹经费投入在500万元以上。

（5）团队领ling军人才年薪不低于50万元，团队成员从到宜兴工作次月起，申报单位给予其薪酬月均不
低于2万元，以申报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和薪酬发放证明为准，且个税缴纳连续不间断，工
资发放提供银行流水。

（6）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由国家、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创办；

②上市企业（含新三板挂牌企业）；



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农业科技型企业、软件企业、动漫企业；

④建有省级及以上科技和人才创新平台；

⑤上一年度销售额3000万元以上。

（六）2020年在本市申报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江苏省“双创计划”人才（团队）、无锡“太湖人才
计划”创新创业领ling军人才（团队），提交“陶都英才”项目申请书可直接认定为“陶都英才”科技创
新创业类人才（团队）项目。2020年在地市级及以上政府主办的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中获得一、二、三
等奖或同等奖项的人才（团队），优先入选“陶都英才”科技创业类人才（团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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